  武乡县书苑名家小区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等级服务价格承诺书

武乡县威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9年10月，法人代表：魏亮宇，负责人：魏亮宇，公司注册地址：武乡县怡水园小区物业楼。 2024年8月1日服务于书苑名家小区，公司秉承“全心全意为业主”的服务理念，为业主提供专业化、规范化、人性化、精细化的管理服务。

为打造和谐小区，保障广大业主权益，增强物业服务收费透明度，畅通业主参与物业服务价格监督渠道，按照《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治市房产服务中心关于规范长治市物业服务收费与管理的通知》（长发改价管发[2017] 280号）和《长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治市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价格承诺制度及相关事项的通知》(长发改价管发[2019] 362号)要求，武乡县威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服务书苑名家小区时，认真严格按照武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审定的三级物业服务等级标准为小区提供服务，提供服务内容诸如：电梯轿厢地面应按规定湿拖3次/周，电梯轿厢门和墙面应按规定擦拭1次/日，车库地面应按规定清洁2次/周，垃圾日产日清、周围地面无散落垃圾，垃圾桶、果皮箱应按规定清洁定期消毒等等。在收取业主相关费用时，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标准。现承诺如下：

一、依据长发改价管发[2017] 280号文件，执行武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审定的三级物业服务等级对应三级服务价格为0.68 元/平方米/月。

二、依据长发改价管发[2017] 280号文件，收取各楼层平均电梯运行费为0.4元/平方米/月（建筑面积）。

三、依据长发改价管发[2017] 280号文件，收取地下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30元/车位/月。

四、物业管理区域内，小区物业代收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通信、有线电视等相关费用时，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价格，不得加价、加量收费，严禁通过代收费用强制捆绑收费。

五、此次承诺有效时限为两年。

六、除承诺事项外，不再向业主收取任何费用。

